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哈国林等 15 名教师被认定为第十二批
自治区级中小学骨干教师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认定第十二批自治区中小学骨干

教师的通知》（宁教师〔2024〕113 号）精神，2021 年经县教育

体育局推荐上报的哈国林等 15 名自治区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、

乡村教学名师和自治区级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经过为期两年半的

培养、考核，被认定为第十二批自治区级骨干教师。现将名单公

布如下：

一、高中（4 人）

哈国林 贺兰县第二高级中学 化学

倪 楠 贺兰县第二高级中学 物理

张彦尊 贺兰县第二高级中学 化学

马启军 贺兰县第一中学 数学

二、初中（4 人）

董耀华 贺兰县第二中学 英语

马 瑞 贺兰县第四中学 道德与法治

丁月芳 贺兰县第一中学（五中校区）生物



马 龙 贺兰县教学研究室 物理

三、小学（7 人）

高文琴 贺兰县第六小学 音乐

张建荣 贺兰县第七小学 语文

梁 惠 贺兰县第一小学 数学

马小梅 贺兰县第一小学 语文

石春梅 贺兰县金贵镇潘昶小学 语文

李玉娟 贺兰县金贵银光小学 语文

郁晓丽 贺兰县实验小学 数学

希望以上教师要按照《自治区级各类人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和《贺兰县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管理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

切实履行好骨干教师职责。各相关学校要进一步加强骨干教师管

理和考核，充分发挥好骨干教师示范、引领作用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8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